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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完成收購國電項目公司之目標公司3之股權

茲提述聯合光伏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可能收購擁有總裝機容量約 195
兆瓦太陽能發電站之國電項目公司及四十八研究所項目公司股權。除非文義另有界定，否

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欣然宣佈，國電轉讓協議項下收購目標公司 3（即國電察哈爾右翼前旗光伏發電有限

公司，為國電項目公司其中一間）之 86.79%股權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獲滿足，並已於二零一

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按照國電轉讓協議之條款完成有關收購。

緊接國電轉讓協議完成前，聯合光伏（常州）將其於國電轉讓協議項下的權利轉讓予全資附

屬公司，即中利騰暉共和光伏發電有限公司（「共和光伏」）。因此，於完成後，共和光伏將

持有國電察哈爾右翼前旗光伏發電有限公司之 86.79%股權。彼擁有位於中國內蒙古之太陽

能發電站，總裝機容量約為50兆瓦。彼太陽能發電站已成功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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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相關各方正就完成收購國電項目公司及四十八研究所項目公司之股權緊密合作。

本公司將於合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刊發公告，知會本公司股東有關收購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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